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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1.“政治面貌”：按实际情况填写，分为以下13类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民革党员、民盟盟员、民建会员、民进会员、农工党党员、致公党党员、九三学社社员、台盟盟员、无党派人士、群众。
2.“健康状况”：按实际情况填写，如“健康、良好、一般、较弱”。
3.“照片”：附近期二寸彩色证件照。
4.“现/原所在单位及职务”：要具体填写到本人所在单位的部门。按实际情况填写本人现担任的最高职务、职称。担任两个职务以上的，要同时填写。
5.“是否人大代表”“是否政协委员”：要按照实际情况填写，要写清哪届，非本届的要注明，或填写“无”。
6.“工作经历”：填写与信访听证、法律、调解等相关的经历，以及符合公告优先条件的履职情况。
7.“申请人意见”：签名需本人手写，不能电脑打印。
8.“工作单位或村(居)委会意见”：报名人员有工作单位的，所在工作单位对本人所填写信息进行审核后，签署“情况属实，同意任职”，注明联系人，联系电话，加盖单位公章；无工作单位由户籍地(居住地)村(居)委会签署“情况属实，同意任职”，注明联系人，联系电话，加盖公章。 
9.“评审小组意见”：由选任机关填写。
